
为深入贯彻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赣府厅字

〔2022〕56 号)、《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赣州市被征地农

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赣市府发〔2015〕

13 号)及《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被征地农

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赣市府办字〔2023〕

100 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我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

策，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起

草了《大余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意义

随着我县城镇化进程加快，征地项目增多，被征地农民

养老保障问题急需解决。然而，原有政策与后出台的赣府厅

字〔2022〕56 号文件在被征地农民认定程序、参保补贴办法

等方面存在不一致，需进一步明确规范。为解决这些问题，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好国家关于保障被征地农民长远生

计的要求，有必要制定出台《实施细则》。

二、起草过程

1.深入调研：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相关部门、乡

镇开展实地调研，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了解被征地农

民数量、年龄结构、参保现状及诉求。



2.学习借鉴：研究了其他县市在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办法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县实际情况，

为起草工作提供参考。

3.起草初稿：在充分调研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起草了

《实施细则》初稿，并组织内部讨论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将征求意见稿印发至各相关单位，广泛征

求意见建议。同时通过政府网站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5.合法性审查：经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确保符合法律

法规要求，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梳理分析，对《实施细

则》进行多次修改完善，最终形成送审稿。

三、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因政府统一征收土地导致失地、符合认定

条件的农民，分险种纳入保障。

2.参保方式及补贴标准：（1）选择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且符合条件的人员，由政府给予一定年限的养老保

险缴费补贴。（2）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未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计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3）补贴资金明确从土地出让收入等渠道列支，由县

财政统筹保障。

3.资格认定程序：由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县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

联合审核公示，确保公平透明。

4.监督管理：对资金使用、资格审核等环节的监督及责

任追究机制。



四、主要创新点

1. 分类保障：按参保险种、年龄结构等细化参保和补

贴标准。

2. 动态调整：建立补贴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挂钩的调

整机制。

3. 便民服务：简化业务流程，推行“一站式”办理，

推动乡镇代办服务。

五、下一步工作

1. 提高政策知晓率，推动被征地农民积极参保，确保

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2. 明确责任分工，建立部门协作机制，确保政策落地。

大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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